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对神州长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长城”或“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9]第2333号）。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做如下说明： 

一、注册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的详细情况 

（一）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内部控制失效 

我们在了解神州长城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

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时，发现多项内部控制失效，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而具

有广泛性，详见利安达审字[2019]第2334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我们执行的

审计程序以抽样为基础，在内部控制失效的情况下，通过执行抽样审计程序无法

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2、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①截至审计报告日，神州长城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

长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票据回函金额、回函率较

低，且无法实施必要的替代审计程序，对上述银行存贷款及往来款项的真实性、

准确性认定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②我们在对神州长城重要的工程项目及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交易事项进行

审计过程中，所实施的函证、访谈等程序未能获得满意的审计证据。由于公司未

能提供完整的外部资料，我们无法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或者替代审计程序，以

对相关交易及工程项目的收入成本确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无法判断项目停工及诉讼、索赔等事项的影响 

神州长城在建项目大量停工、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员工大量离职、部分项

目相关保函被索赔，大量债务已逾期且涉及诉讼。工程项目已完工未结算存货及

相关投资支出可能存在减值风险、工程项目已确认的应收账款可能存在坏账风险，



保函事项可能产生索赔损失，涉诉事项可能产生诉讼损失。由于上述事项影响的

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评判公司对上述事项做出的判断的适当性。 

4、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18年度神州长城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大量逾期未偿还债务且多数

已涉及诉讼、在建项目大量停工、员工大量离职并拖欠工资，可供经营活动支付

的货币资金短缺，财务状况持续恶化，2018年度出现巨额亏损。以上情况表明

神州长城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神州长城运用持续经营

假设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5、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神州长城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编号：京调查自18041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财务报告签发日，

该立案调查尚未有结论性意见。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内部控制失效的理由及依据，详见利安达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利安达审字[2019]第2334号）。 

2、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理由及依据： 

①截至审计报告日，神州长城未能获得回函确认的银行存款账户仍较多，应

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票据回函率仍不足50%，我们无法实施进

一步的审计程序或替代审计程序。 

②我们在对神州长城重要工程项目进行核实过程中，出现无法获得甲方回函

确认、无法获得甲方访谈确认的情况。如卡塔尔新港项目、科威特军事学院项目、

科威特财政部大楼项目、科威特南艾哈迈德新民居机电项目等，上述主要工程项

目截至2018年末累计确认收入37.53亿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18.55亿元。 

我们在对可能涉及期初余额的交易事项进行核实过程中，出现履行的审计程

序效果不理想的情况，我们设计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受到限制。 

对于上述工程项目及交易事项，我们无法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或替代审计

程序。 

3、无法判断项目停工及诉讼、索赔等事项的影响的理由及依据： 



受2018年度资金紧张的影响，神州长城在建项目大量停工，神州长城股份

公司本部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均被冻结，员工离职率近

60%。截至2018年末，公司开立保函中有71,668.37万元被提出索赔，26,428.44

万元已被银行扣划；截至2018年末，公司已完工未结算存货余额67,813.22万元，

PPP项目已投入资本金79,418.46万元，应收账款余额521,940.44万元；截至

2018年末，公司未决债务诉讼涉及债务本金151,183.91万元。上述工程项目已

完工未结算存货及相关投资支出可能存在减值风险、工程项目已确认的应收账款

可能存在坏账风险，保函事项可能产生索赔损失，涉诉事项可能产生诉讼损失。

上述事项，公司未确认存货减值损失，未确认对PPP项目公司的投资损失，未对

可能发生的新的保函索赔预计损失，除对科威特军事学院项目的应收款按照40%

确认坏账准备外，其余应收款项仍按照账龄分析确认坏账准备，公司还按照借款

合同的约定预计了利息、罚息和违约金，我们未能获得专业律师就上述事项的意

见，无法评判公司对上述事项作出判断的适当性。 

4、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的理由及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十三条，如果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不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至于无法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

应当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认为，神州长城内部控制存在多处重大

设计缺陷和重大执行缺陷，无法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 

审计范围受到的限制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对神州长城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也无法判断；公司立案调查事项尚未结案，对神州

长城2018年度财务报表是否产生影响、影响是否重大，均具有不确定性。 

二、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根据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的具体情况，会计师认为在审计过程中，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会计师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由于公

司内控失效，会计师未能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因此，会计师无法确认相关事项

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金额。 

三、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充分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力消除上述风险因素。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1、加强内控体系自查，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

整改措施并加以落实，加强对内控相关制度的梳理、修订和培训，为公司规范运

作奠定基础。 

2、成立内部核查小组，协调各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对近几年来有关合同文件、

财务凭证相关底稿资料进行查阅、核对、梳理；对公司银行存贷款及往来款、项

目函证等情况进行盘查确认，搜集完整的财务资料。同时加强同银行及各工程项

目方的沟通，以保障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3、公司将尽最大可能推动在建项目。结合公司资金回笼以及信用改善情况，

积极推动在建项目的建设。尽快与停工项目业主方就项目后续推进事宜达成明确

的意见，安排财务部门、工程部门积极与相关工程方、供应方等进行有效的沟通，

对相关资金往来以及工程进度、存货等进行核查，以争取项目得以继续开展，减

少公司损失。对涉诉案件，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加强对诉讼相关事项的管理，同时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

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4、公司正在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妥善处理债务危机。公司已全面开展应收

账款催收工作，包括且不限于发送书面催收函、成立催收小组上门催收、现场调

查债务公司资产情况。公司正持续搜集证据材料，后续公司还将加大催收力度，

包括且不限于采取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债权。公司在自身采取措施、努力脱困解危

的同时，将通过找寻战略投资人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恢复、提升公司的

信誉和实力；未来不排除借用司法重整、债务重组等方式解决公司目前资金困境，

促使公司重回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5、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及时汇报有关核查工作进展等。根据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认真研究对策，积极推进改善公司治理的各项工作，尽早解决



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同时，董事会将进一步督促公司管理层做好与相关各方的

沟通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尽最大努力持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8日 


